
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直录备案 
 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岑溪市归义镇思塘小学 供货商（乙方）：岑溪市归义佳顺电器店 

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广西壮    族

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预算单位“政采云”采购合同直录备案协议书和 承诺书，签署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 
 

一、采购标的 
 

金额单位：元 

 

 
 

序号 
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单位 数量 成交单价 成交总价 

1. CXZC2025-W1-

011130 
红喷漆 瓶 5 10 50 

2. CXZC2025-W1-
011130 

生料带 卷 3 2 6 

3. CXZC2025-W1-

011130 
锯 把   1 28 28 

4. CXZC2025-W1-

011130 
LED灯泡 只 10 25 250 

5. CXZC2025-W1-
011130 

洗手盆龙头 套 1 165 165 

6. CXZC2025-W1-

011130 
          水龙头 只 15 5 75 

7. CXZC2025-W1-

011130 

漏电开关 只 2     125 250 

8. CXZC2025-W1-

011130 
带线排插 只 3     65 195 

9. CXZC2025-W1-

011130 
水管剪 把 1     55 55 

10 CXZC2025-W1-

011130 
面盆龙头 只 4      150 600 

11 CXZC2025-W1-

011130 
灭火器 只 4     160 640 

12 CXZC2025-W1-

011130 
电钻 把 1     380 380 

13 CXZC2025-W1-

011130 
电池 只 15     3 45 

14 CXZC2025-W1-

011130 
水阀 只 4     20 80 

15 CXZC2025-W1-

011130 
钻头 支 3     6 18 



16 CXZC2025-W1-

011130 
打气筒 只 1     46 46 

17 CXZC2025-W1-

011130 
40w LED灯泡 只 3     48 144 

18 CXZC2025-W1-

011130 
吸顶灯 盏 5    165 825 

19 CXZC2025-W1-

011130 
插座 只 10    20 200 

20 CXZC2025-W1-

011130 
小水桶 只 12    20 240 

21 CXZC2025-W1-

011130 
电动绿篱剪 台 1    380 380 

22 CXZC2025-W1-

011130 
喷雾器 台 1   250 250 

 

注 
 

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、包装费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保 险

费、安装调试费、技术服务费、培训费以及保修费、税费等。 
 

二、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
 

金额单位：元 

 
 

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

1. CXZC2025-W1-
011130 

货物    1 4922 财政拨款 授权支付 

注： 
 资金支付方式包括财政直接支付或财政授权支付、单位自行支付，根据采购计划核定的方式填写。      

三、 货款结算 

 甲方付款前，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票，甲方未收到发票的，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直至乙方提供合格发票，
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。发票认证通过是付款的必要前提之一。 

四、 货物包装与交付 
 

 乙方在交付产品的同时需向甲方提供有关货物的附随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商品目录、安装图纸、使用说明书、质量
证明及其他技术资料（如有）。 

五、 安装与验

收 

1、 安装调试（如有）：乙方负责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，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货物的安装调试。乙方应严格遵守安全法
律法规，采取安全保障措施，保证人员安全。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均由乙方承担。 

2、 到货验收：甲方应在收到货物后七 个工作日内进行到货验收。甲方仅对产品的数量和外观进行检验，并不因此减 轻

或免除乙方所应承担的质量保证责任。 

4、 最终验收（如有）：安装调测完毕后，乙方应配合甲方进行最终验收，验收结果以甲方签署的验收证明为准。

六、保修与售后服务 

1、 货物质保期为,自到货验收合格或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至质保期届满时止。 

合计         4922.00元 肆仟玖佰贰拾贰元 



2、 乙方承诺所售商品，自甲方收到商品之日起七 日内可以无理由退货，七 日内可以换货。更换后的货物质保 期应
重新计算。 

七、合同生效及其他 

1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预算单位“政采云”采购合同直录备案合同未尽事宜从其规定。若本合同约定与前述    文
件约定不一致的，按照下列顺序予以 解释： 

（1）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签署的变更或补充协议： 

（2）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预算单位“政采云”采购合同直录备案项目协议书； 

2、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。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 

3、 本合同一式 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岑溪市归义镇思塘小学 乙方（公章）： 岑溪市归义佳顺电器店 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 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 

（签字）： （签字）： 

地址：   

电话：   电话：0774-8412978 

 

签订日期：2025 年 12 月 23



收标准：采购合同直录备案的验收标准或质量要求； 



 


